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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教師聘任暨升等作業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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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.05.04 所務會議(修正)通過 

109.05.25院務會議(修正)通過 

一、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(以下簡稱本所)，為辦理教師聘任暨升等事宜，特依本

校「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」規定，訂定「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教師聘任暨升

等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所教師聘任、升等，除符合本校「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」與「人文暨社會

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作業規範」規定外，悉依本要點辦理。 

三、本所教師之聘任分為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三級，因教學需要得延聘富有

實務技術經驗之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，其聘任比照教師之分級。 

    教師聘任應注重品德及個人操守，其學識、經驗、才能、教學、研究，應與

聘任職務之性質相當，任教課程應與其學術專長性質相符。 

四、本所應視師資需求、課程需要、發展方向提聘教師，且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

物載徵聘資訊，並本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辦理甄選。所教評會應依甄選

結果排定優先順序，送請院、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聘任。 

五、本所教師申請著作升等審查，應包含研究成績、教學成績與服務成績三部分，

其教學與服務成績之評定係依「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」

所列項目辦理。 

六、教師申請資格審查，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： 

(一)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，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之申請資格條件。 

(二)擔任現職期間，其教學、研究、服務、輔導等成績優良。 

(三)本校專兼任實際從事教學之現職人員。 

(四)每學期應實際任教滿 1 學分，授課達 18 小時。 

七、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資格審定： 

(一)申請當學期，未實際在校授課者。 

(二)實際任教經歷或專門職業(務)經歷，未達規定年資者。 

(三)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，原因尚未消滅者。 

(四)違反本校校外兼職、兼課規定者。 

(五)未經本校核准進修所取得之學位申請者。 

(六)未達教師評鑑辦法(要點)規定者。 

(七)兼任教師送審前 2 學期之教學評量平均成績，未達 4.0 以上。 

(八)教學、研究、服務輔導成績，未達標準者。 

八、教師申請以專門著作、教學實務成果、技術應用成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送審

者，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著作，其餘為參考著作；各



 
該審定職 級之篇(件)數規定如下表：  

申請職級 
代表著作、參考著作 

至少篇(件)數 

代表著作、參考著作 

至多篇(件)數 

教授(級) 5 

5 副教授(級) 5 

助理教授(級) 4 

    教師如以教學實務成果或技術應用成果送審者，除依本辦法之規定外，亦須

符合本校教師教學實務成果暨技術應用升等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九、教師送審之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，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： 

(一)代表著作應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。 

(二)代表著作不得為以本校名義所發行之刊物，且非屬研討會論文、專書專

章、或新型/新式樣專利等。 

(三)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，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，向所教評

會申請前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，或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（含

具正式審查程序，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），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

明將定期發表，或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

版公開發行（含以光碟發行）之著作。 

(四)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，須與學術專長、任教科目性質相符，並由所教評

會審議認定。 

(五)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，應有個人之原創性，非僅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

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，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。 

(六)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，應以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，並由合著者簽

章證明。 

(七)代表著作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。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

文之延續性研究，送審人應主動提出說明，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著作具

相當程度創新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八)本次送審之代表著作與前次送審之代表著作內容近似者，應檢附同異對

照表 3份，並具體完整臚列其異動處。 

(九)著作出版須載明著作人姓名、發行人姓名、出版時間、地點、出版商登

記字號、定價等項目。 

(十)著作不得為教科書、工具書、講義、報告、日記、傳記、剪輯、報刊文

章、 翻譯作品及其他非學術性著作。 

(十一)著作撰寫語文不限，以外文撰寫者，應附中文摘要。 

十、本所教師申請升等不通過者，所教評會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，並敘明理由、

審定結果、法令依據及請求救濟之管道與期限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所務會議、院教評會，校教評會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